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上 易 字 第 2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鄭 清 海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鎮  04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宋 豐 浚 律 師  06

        複 代 理 人 　 　 張 嘉 育 律 師  07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　 　 合 作 金 庫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8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雷 仲 達  09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林 俊 豪 律 師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秉 修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康 玉 冰  1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撤 銷 信 託 與 塗 銷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 13

        對 於 民 國 108年 11月 28日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8年 度 訴 字 第 1261號  14

        第 一 審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於 109年 4月 1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 15

        如 下 ：  1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7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連 帶 負 擔 。  19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20

        一 、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訴 外 人 新 竹 市 私 立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（ 下 稱 ○ ○  21

            托 嬰 中 心 ） 於 民 國 107年 6月 11日 向 被 上 訴 人 借 款 新 臺 幣 （ 下  22

            同 ） 200萬 元 ， 借 款 期 間 至 112年 6月 11日 止 ， 應 按 月 攤 還 本  23

            息 。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於 108年 4月 12日 逾 期 未 清 償 ， 喪 失 期 限 利  24

            益 ， 尚 積 欠 被 上 訴 人 125萬 9,812元 及 自 108年 3月 11日 起 至 清  25

           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2.97計 算 之 利 息 ， 暨 自 108年 4月 11日  26

           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其 逾 期 在 6個 月 以 內 者 ， 按 上 開 利 率 百 分 之 1  27

            0， 逾 期 超 過 6個 月 以 上 部 分 ， 按 上 開 利 率 百 分 之 20計 算 之 違  28

            約 金 （ 下 爭 系 爭 債 務 ） 。 上 訴 人 鄭 清 海 為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合 夥  29

            人 之 一 ， 因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之 合 夥 財 產 於 107年 11月 26日 已 不  30

            足 以 清 償 系 爭 債 務 ， 鄭 清 海 即 應 負 連 帶 責 任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於  31

            108年 3月 27日 函 催 鄭 清 海 清 償 ， 迄 未 受 償 。 鄭 清 海 明 知 上 情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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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竟 為 脫 免 其 連 帶 清 償 責 任 ， 將 其 名 下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所 示 之  01

            土 地 （ 下 稱 系 爭 土 地 ） 與 上 訴 人 陳 鎮 於 107年 11月 27日 成 立  02

            信 託 關 係 ， 並 於 同 年 12月 5日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信 託 移 轉 登  03

            記 予 陳 鎮 ， 有 害 於 被 上 訴 人 之 前 開 債 權 等 情 ， 爰 依 信 託 法 第  04

            6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撤 銷 上 訴 人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以 信 託 原 因  05

            所 為 債 權 行 為 及 所 有 權 移 轉 之 物 權 行 為 ， 並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 06

            224條 第 4項 之 規 定 ， 訴 請 陳 鎮 將 系 爭 土 地 以 信 託 登 記 原 因 所  07

            為 之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予 以 塗 銷 ， 回 復 登 記 為 鄭 清 海 所 有 之 判  08

            決 （ 原 審 判 決 為 被 上 訴 人 勝 訴 之 判 決 ， 上 訴 人 聲 明 不 服 ， 提  09

            起 上 訴 ） 。 並 答 辯 聲 明 ：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及 鄭 清 海 雖 已 無 資 力 清 償 系 爭 債  11

            務 ， 但 鄭 清 海 僅 為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之 合 夥 人 之 一 ， ○ ○ 托 嬰 中  12

            心 尚 有 其 他 合 夥 人 ， 故 上 訴 人 間 所 為 信 託 行 為 ， 不 足 認 有 害  13

            於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， 且 系 爭 土 地 已 為 他 人 設 定 多 數 抵 押 權 登  14

            記 ， 被 上 訴 人 即 使 撤 銷 信 託 行 為 ， 其 後 因 抵 押 權 人 可 以 優 先  15

            受 償 ， 被 上 訴 人 並 無 獲 償 可 能 ， 起 訴 並 無 實 益 ， 即 未 害 及 被  16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。 又 鄭 清 海 與 陳 鎮 於 107年 11月 27日 成 立 信 託  17

            關 係 ， 並 於 同 年 12月 5日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信 託 移 轉 登 記 予  18

            陳 鎮 ， 是 為 繼 續 順 利 推 動 包 含 系 爭 土 地 在 內 之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 19

            事 業 ， 如 順 利 完 成 ， 對 全 體 債 權 人 而 言 形 式 上 為 有 利 ， 故 本  20

            件 無 信 託 法 第 6條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再 者 ， 鄭 清 海 於 108年 1月 19  21

            日 向 被 上 訴 人 提 出 書 面 承 諾 書 ， 承 諾 償 還 150萬 元 ， 經 被 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同 意 而 撤 回 對 鄭 清 海 假 扣 押 之 執 行 ， 則 被 上 訴 人 復 提 起  23

            本 件 訴 訟 ， 有 違 誠 信 原 則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並 上 訴 聲 明 ： (  24

            一 )原 判 決 廢 棄 。 (二 )被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之 訴 駁 回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26

        (一 )○ ○ 托 嬰 中 心 於 107年 6月 11日 向 被 上 訴 人 借 款 200萬 元 ， 借  27

            款 期 間 至 112年 6月 11日 止 ， 應 按 月 攤 還 本 息 ，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 28

            於 108年 4月 12日 逾 期 未 清 償 ， 喪 失 期 限 利 益 ， 尚 欠 被 上 訴 人  29

            系 爭 債 務 。 被 上 訴 人 於 108年 3月 27日 函 催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及 鄭  30

            清 海 清 償 ， 迄 未 受 償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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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二 )○ ○ 托 嬰 中 心 於 98年 2月 24日 立 案 登 記 ， 登 記 負 責 人 為 訴 外  01

            人 ○ ○ ○ ， 於 106年 7月 28日 變 更 負 責 人 為 鄭 清 海 ， 107年 12  02

            月 15日 變 更 負 責 人 為 訴 外 人 ○ ○ ○ 。 鄭 清 海 為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 03

            之 合 夥 人 之 一 ，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目 前 尚 未 解 散 或 終 止 合 夥 。  04

        (三 )○ ○ 托 嬰 中 心 107年 11月 26日 全 國 財 產 稅 總 歸 戶 財 產 查 詢 清  05

            單 所 示 ， 其 名 下 無 財 產 ， 已 無 資 力 清 償 系 爭 債 務 。  06

        (四 )鄭 清 海 於 107年 11月 27日 與 陳 鎮 就 系 爭 土 地 成 立 信 託 關 係 ，  07

            並 於 同 年 12月 5日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信 託 移 轉 登 記 予 陳 鎮 。  08

        (五 )被 上 訴 人 前 於 107年 12月 17日 以 與 本 件 同 一 原 因 事 實 ， 向 原  09

            審 法 院 起 訴 ， 嗣 於 同 年 月 25日 撤 回 起 訴 。  10

        (六 )鄭 清 海 於 108年 1月 19日 向 被 上 訴 人 出 具 申 請 書 ， 同 意 清 償 15  11

            0萬 元 ， 申 請 被 上 訴 人 撤 銷 系 爭 土 地 假 扣 押 ， 被 上 訴 人 於 同  12

            年 月 24日 具 狀 向 原 審 法 院 撤 銷 系 爭 土 地 假 扣 押 執 行 。  13

        (七 )鄭 清 海 現 積 欠 相 關 金 融 機 構 合 計 4億 元 以 上 債 務 ， 無 資 力 清  14

            償 系 爭 債 務 。  15

        四 、 法 院 之 判 斷 ：  16

        (一 )按 信 託 行 為 有 害 於 委 託 人 之 債 權 人 權 利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聲 請 法  17

            院 撤 銷 之 ， 信 託 法 第 6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觀 其 立 法 意 旨 ， 係  18

            為 防 止 委 託 人 藉 成 立 信 託 脫 產 ， 害 及 其 債 權 人 之 權 益 ， 爰 參  19

            考 民 法 第 244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規 定 信 託 行 為 有 害 於 委 託 人 之  20

            債 權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債 權 人 得 聲 請 法 院 撤 銷 之 ， 而 不 以 委 託 人  21

            於 行 為 時 明 知 並 受 益 人 於 受 益 時 亦 知 其 情 事 者 為 限 ， 以 保 障  22

            委 託 人 之 債 權 人 ， 並 期 導 信 託 制 度 於 正 軌 （ 見 該 條 立 法 理 由  23

            第 1項 ） ， 是 如 信 託 行 為 有 害 於 委 託 人 之 債 權 人 利 益 ， 不 論  24

            委 託 人 、 受 益 人 是 否 知 其 情 事 ， 債 權 人 均 得 行 使 撤 銷 訴 權 。  25

            此 撤 銷 權 之 效 力 ， 不 特 及 於 債 權 行 為 ， 物 權 行 為 亦 無 例 外 （  26

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42年 台 上 字 第 323號 、 48年 台 上 字 第 1750號 判 例 意  27

            旨 參 照 ） 。 又 所 謂 「 信 託 行 為 有 害 於 委 託 人 之 債 權 人 權 利 者  28

            」 ， 係 指 因 委 託 人 之 行 為 ， 致 其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陷 於 清 償 不 能  29

            或 困 難 之 狀 態 而 言 ， 而 債 務 人 所 有 之 財 產 ， 除 對 於 特 定 債 權  30

            人 設 有 擔 保 物 權 外 ， 應 為 一 切 債 務 之 總 擔 保 ， 信 託 財 產 既 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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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移 轉 其 權 利 於 受 託 人 而 獨 立 存 在 ， 已 非 委 託 人 之 權 利 ， 且 依  01

            信 託 法 第 12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除 基 於 信 託 前 存 在 於 該 財 產 之 權  02

            利 （ 例 如 抵 押 權 ） 、 因 處 理 信 託 事 務 所 生 之 權 利 或 其 他 法 律  03

           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， 對 信 託 財 產 不 得 強 制 執 行 ， 故 委 託 人 之 債 權  04

            人 無 從 就 信 託 財 產 為 強 制 執 行 ， 以 求 其 債 權 獲 致 滿 足 ， 對 其  05

            而 言 ， 委 託 人 之 責 任 財 產 顯 有 減 少 ， 減 弱 其 財 產 擔 保 清 償 之  06

            能 力 ， 自 可 能 損 害 於 其 權 利 。 次 按 債 權 人 依 民 法 第 244條 第 1  07

            項 規 定 聲 請 法 院 撤 銷 詐 害 行 為 時 ， 得 併 依 同 條 第 4項 規 定 聲  08

            請 命 受 益 人 或 轉 得 人 回 復 原 狀 ， 而 信 託 法 第 6條 第 1項 既 係 參  09

            照 民 法 第 244條 第 1項 規 定 而 制 訂 ， 基 於 相 同 之 立 法 旨 趣 ， 債  10

            權 人 依 信 託 法 第 6條 第 1項 規 定 聲 請 法 院 撤 銷 詐 害 行 為 時 ， 自  11

            得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244條 第 4項 規 定 ， 併 請 求 受 益 人 或 轉 得 人  12

            回 復 原 狀 ， 以 貫 徹 對 債 權 人 權 利 之 保 護 。  13

        (二 )次 按 合 夥 財 產 不 足 清 償 合 夥 之 債 務 時 ， 各 合 夥 人 對 於 不 足 之  14

            額 ， 連 帶 負 其 責 任 ， 民 法 第 681條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○ ○ 托 嬰  15

            中 心 已 無 資 力 清 償 對 被 上 訴 人 之 系 爭 債 務 ， 且 鄭 清 海 為 ○ ○  16

            托 嬰 中 心 之 合 夥 人 之 一 ，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目 前 尚 未 解 散 或 終 止  17

            合 夥 ， 為 兩 造 不 爭 執 之 事 實 （ 見 不 爭 執 事 項 � 、 � ） ， 堪 信  18

            為 真 ， 是 鄭 清 海 既 為 ○ ○ 托 嬰 中 心 的 合 夥 人 之 一 ， 對 於 系 爭  19

            債 務 自 應 負 合 夥 人 連 帶 清 償 責 任 。 又 鄭 清 海 現 積 欠 相 關 金 融  20

            機 構 合 計 4億 元 以 上 債 務 ， 無 資 力 清 償 系 爭 債 務 ， 亦 為 鄭 清  21

            海 所 不 爭 執 （ 見 不 爭 執 事 項 � ） ， 堪 認 鄭 清 海 已 陷 於 無 資 力  22

            之 狀 態 。 再 者 ， 鄭 清 海 竟 於 107年 11月 27日 與 陳 鎮 就 系 爭 土  23

            地 成 立 信 託 關 係 ， 並 於 同 年 12月 5日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信 託  24

            移 轉 登 記 予 陳 鎮 乙 情 ， 復 為 兩 造 不 爭 執 之 事 實 （ 見 不 爭 執 事  25

            項 � ） ， 並 有 系 爭 土 地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可 稽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21-  26

            123、 133-135、 145頁 ） ， 揆 諸 首 開 說 明 ， 上 訴 人 間 上 開 信  27

            託 行 為 ， 顯 有 害 於 債 權 人 即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受 償 ， 被 上 訴 人  28

            訴 請 撤 銷 上 訴 人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所 為 之 信 託 行 為 及 移 轉 所 有 權  29

            之 物 權 行 為 ， 並 訴 請 陳 鎮 應 塗 銷 系 爭 土 地 以 信 託 原 因 所 為 之  30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， 回 復 登 記 為 鄭 清 海 所 有 ， 即 屬 有 據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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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三 )又 按 連 帶 債 務 之 債 權 人 ， 得 對 於 債 務 人 中 之 一 人 或 數 人 或 其  01

            全 體 ， 同 時 或 先 後 請 求 全 部 或 一 部 之 給 付 。 連 帶 債 務 未 全 部  02

            履 行 前 ， 全 體 債 務 人 仍 負 連 帶 責 任 ， 民 法 第 273條 定 有 明 文  03

            。 復 按 連 帶 債 務 人 對 於 債 權 人 應 各 負 全 部 給 付 之 責 ， 是 在 債  04

            務 未 受 清 償 前 ， 連 帶 債 務 人 中 之 一 人 所 為 之 詐 害 行 為 ， 債 權  05

            人 自 得 對 之 依 民 法 第 244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之 規 定 撤 銷 之 。 至  06

            於 其 他 連 帶 債 務 人 有 資 力 與 否 ， 在 所 不 問 （ 最 高 法 院 88年 度  07

            台 上 字 第 130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準 此 ， 各 連 帶 債 務 人 之 行  08

            為 是 否 有 害 於 債 權 人 ， 應 就 為 各 該 行 為 之 債 務 人 ， 其 所 有 的  09

            財 產 及 資 力 情 況 加 以 觀 察 ， 倘 其 行 為 ， 將 致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不  10

            能 受 償 ， 或 增 加 其 行 使 之 困 難 ， 即 屬 有 害 於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，  11

            債 權 人 自 得 訴 請 撤 銷 ， 至 於 其 他 連 帶 債 務 人 資 力 之 有 無 ， 並  12

            不 影 響 撤 銷 訴 權 之 判 斷 。 本 件 上 訴 人 雖 辯 稱 ： 鄭 清 海 僅 係 ○  13

            ○ 托 嬰 中 心 合 夥 人 之 一 ， 尚 有 其 他 合 夥 人 ， 故 僅 就 鄭 清 海 所  14

            為 信 託 行 為 ， 尚 不 足 認 有 害 於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等 語 ， 惟 上 訴  15

            人 所 為 抗 辯 顯 與 上 開 說 明 不 合 ， 要 無 足 採 。  16

        (四 )上 訴 人 又 辯 稱 ： 系 爭 土 地 已 為 他 人 設 定 多 數 抵 押 權 登 記 ， 被  1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即 使 撤 銷 後 ， 抵 押 權 人 可 以 優 先 受 償 ， 被 上 訴 人 並 無  18

            獲 償 可 能 ， 起 訴 並 無 實 益 ， 故 未 害 及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等 語 ，  19

            惟 按 形 成 之 訴 之 制 度 旨 在 使 法 律 狀 態 變 動 之 效 果 ， 原 則 上 得  20

            以 在 當 事 人 間 及 對 社 會 一 般 人 產 生 明 確 劃 一 之 標 準 （ 對 世 效  21

            ） ， 以 維 持 社 會 生 活 之 安 定 性 ， 故 必 須 原 告 有 法 律 （ 實 體 法  22

            或 程 序 法 ） 上 所 明 定 之 審 判 上 之 形 成 權 （ 如 撤 銷 債 務 人 之 詐  23

            害 行 為 、 撤 銷 股 東 會 決 議 等 ） 存 在 ， 始 得 據 以 提 起 形 成 之 訴  24

            ， 否 則 即 屬 無 權 利 保 護 之 利 益 （ 最 高 法 院 10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 25

            725號 裁 判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是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起 訴 有 無 訴 之 利 益  26

            ， 應 以 其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是 否 具 備 民 法 第 244條 第 1項 所 規 定 之  27

            撤 銷 權 要 件 為 斷 ， 而 與 系 爭 土 地 於 強 制 執 行 過 程 中 有 無 拍 賣  28

            實 益 無 關 。 又 按 不 動 產 之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不 足 清 償 優 先 債 權 及  29

            強 制 執 行 之 費 用 者 ， 執 行 法 院 應 將 其 事 由 通 知 債 權 人 。 債 權  30

            人 於 受 通 知 後 7日 內 ， 得 證 明 該 不 動 產 賣 得 價 金 有 賸 餘 可 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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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或 指 定 超 過 該 項 債 權 及 費 用 總 額 之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， 並 聲 明 如  01

            未 拍 定 願 負 擔 其 費 用 而 聲 請 拍 賣 。 逾 期 未 聲 請 者 ， 執 行 法 院  02

            應 撤 銷 查 封 ， 將 不 動 產 返 還 債 務 人 ， 強 制 執 行 法 第 80條 之 1  03

           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此 為 強 制 執 行 法 上 無 益 執 行 禁 止 之 規 定 。  04

            是 執 行 程 序 上 是 否 會 構 成 無 益 執 行 而 使 執 行 法 院 不 進 行 拍 賣  05

            程 序 進 而 撤 銷 查 封 ， 端 視 於 執 行 程 序 中 執 行 法 院 就 「 不 動 產  06

           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之 預 估 值 」 與 「 不 動 產 上 之 優 先 債 權 及 強 制 執  07

            行 費 用 」 兩 者 相 較 下 所 為 之 判 定 。 本 件 系 爭 土 地 尚 未 經 債 權  08

            人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難 謂 其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即 不 足 清 償 優 先 債 權  09

            及 強 制 執 行 費 用 ， 此 部 分 須 待 強 制 執 行 階 段 始 能 認 定 ， 且 即  10

            便 執 行 法 院 認 定 屬 無 益 執 行 時 ， 執 行 債 權 人 仍 得 於 證 明 不 動  11

            產 賣 得 價 金 有 賸 餘 可 能 或 指 定 超 過 該 項 債 權 及 費 用 總 額 之 拍  12

            賣 最 低 價 額 後 ， 聲 請 法 院 為 拍 賣 ， 執 行 法 院 亦 應 依 債 權 人 之  13

            聲 請 而 為 拍 賣 ， 不 得 拒 絕 ， 僅 於 如 未 拍 定 時 ， 由 債 權 人 負 擔  14

            執 行 費 用 而 已 。 再 者 ， 系 爭 土 地 有 無 拍 賣 實 益 ， 取 決 於 日 後  15

            拍 賣 時 市 場 景 氣 、 出 售 之 方 式 等 眾 多 不 確 定 因 素 ， 尚 難 僅 以  16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已 為 他 人 設 定 多 數 抵 押 權 登 記 ， 即 遽 論 一 般 債 權 人  17

            於 執 行 程 序 中 無 法 受 償 ， 進 而 認 定 上 訴 人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所 為  18

            信 託 行 為 不 致 侵 害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， 是 上 訴 人 上 開 所 辯 ， 亦  19

            不 可 採 。  20

        (五 )上 訴 人 復 辯 稱 ： 鄭 清 海 與 陳 鎮 成 立 信 託 關 係 ， 是 為 繼 續 順 利  21

            推 動 包 含 系 爭 土 地 在 內 之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， 如 順 利 完 成 ，  22

            對 全 體 債 權 人 而 言 形 式 上 為 有 利 ， 不 能 適 用 信 託 法 第 6條 規  23

            定 云 云 。 惟 判 斷 信 託 行 為 是 否 發 生 有 害 於 債 權 人 之 結 果 ， 應  24

            以 債 務 人 行 為 時 之 狀 態 決 之 ， 至 於 日 後 是 否 會 推 動 都 市 更 新  25

            、 都 市 更 新 能 否 順 利 完 成 ？ 均 屬 未 定 之 數 ， 而 與 上 訴 人 間 就  26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之 信 託 行 為 是 否 有 害 於 被 上 訴 人 之 債 權 判 斷 無 涉 ，  2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前 開 所 辯 ， 仍 不 足 採 。  28

        (六 )至 於 上 訴 人 抗 辯 ， 前 與 被 上 訴 人 達 成 協 議 ， 鄭 清 海 同 意 給 付  29

            150萬 元 後 被 上 訴 人 撤 回 前 案 對 鄭 清 海 假 扣 押 之 執 行 ， 則 被  3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復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有 違 誠 信 原 則 等 語 ， 固 提 出 被 上 訴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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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人 不 爭 執 其 真 正 之 申 請 書 1份 為 其 佐 證 （ 見 不 爭 執 事 項 � ）  01

            。 然 查 ， 該 申 請 書 內 容 載 明 ： 「 茲 申 請 人 鄭 清 海 … 如 未 依 約  02

            代 償 ， … 申 請 人 即 喪 失 前 述 之 利 益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67  03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則 事 後 鄭 清 海 既 未 依 約 清 償 ， 被 上 訴 人 為 保 全 債 權 ，  04

            提 起 本 件 撤 銷 訴 訟 ， 自 屬 權 利 之 正 當 行 使 ，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抗  05

            辯 ， 並 非 可 取 。  06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上 訴 人 依 信 託 法 第 6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請 求 撤 銷  07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於 107年 11月 27日 所 為 之 信 託 債 權 行 為  08

            ， 及 於 107年 12月 5日 以 信 託 為 原 因 所 為 之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行  09

            為 ， 並 類 推 適 用 民 法 第 224條 第 4項 之 規 定 ， 訴 請 陳 鎮 將 系 爭  10

            土 地 於 107年 12月 5日 以 信 託 為 登 記 原 因 之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予  11

            以 塗 銷 ， 回 復 登 記 為 鄭 清 海 所 有 ， 自 屬 正 當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從  12

            而 ，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並 無 不 合 。 上 訴 論 旨 指 摘 原  13

           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駁 回 上 訴 。  14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用 之 證  15

            據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 16

            逐 一 論 列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7

        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1項  18

            、 第 78條 、 第 85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2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三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黃 玉 清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莊 嘉 蕙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國 精  23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4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康 孝 慈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22    日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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